
- 1 -

吉林省教育厅文件

吉教职成〔2023〕7 号

吉林省教育厅关于落实现代职业教育体系

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、长白山管委会科教局、梅河口市教育局，各

高职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现代

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、吉林省教育厅等十五部门《关

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若干措施》，有序有效推进

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，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

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

〔2023〕20 号）要求，现就推进落实各项重点任务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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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点任务

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具体包括：打造建设市

域产教联合体、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、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

融合实践中心、建设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、建设职业教育信

息化标杆学校、建设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、开展职

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建设、开展职业教育优质教材建设、开展职

业教育校企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建设、开展具有国际影响的职

业教育标准、资源和装备建设、建设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

学校。部分重点任务建设指南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管理公

共信息服务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zj.chinaafse.cn/，以下简称

“管理平台”）予以公布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自主建设

各地、各校积极承接重点任务，明确各重点任务牵头建设单

位，根据建设指南要求，自主开展建设，接受监督调度。省内各

项重点任务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1。

（二）统筹推进

我省将分年度、分类别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建设，构建校

级、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四级项目建设管理体系。

校级项目培育，各校成立项目管理工作专班，统筹制定重点

任务建设方案，立足学校发展实际，广泛开展校级项目培育，并

按照市、省具体要求做好项目推荐和建设工作。

市级项目立项，各地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构建发改、财政、

工信、教育、行业、企业、院校等多部门协同的管理建设体系，

http://zj.chinaafse.cn/，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予以公布。各地各校要积极组织有关政府部门、学校、企业、产业园区承接重点任务，明确各重点任务牵头建设单位（以下简称建设单位），根据各重点任务建设指南的要求，自主开展建设，接受监督调度。各项目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。
http://zj.chinaafse.cn/，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予以公布。各地各校要积极组织有关政府部门、学校、企业、产业园区承接重点任务，明确各重点任务牵头建设单位（以下简称建设单位），根据各重点任务建设指南的要求，自主开展建设，接受监督调度。各项目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。
http://zj.chinaafse.cn/，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予以公布。各地各校要积极组织有关政府部门、学校、企业、产业园区承接重点任务，明确各重点任务牵头建设单位（以下简称建设单位），根据各重点任务建设指南的要求，自主开展建设，接受监督调度。各项目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。
http://zj.chinaafse.cn/，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予以公布。各地各校要积极组织有关政府部门、学校、企业、产业园区承接重点任务，明确各重点任务牵头建设单位（以下简称建设单位），根据各重点任务建设指南的要求，自主开展建设，接受监督调度。各项目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。
http://zj.chinaafse.cn/，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予以公布。各地各校要积极组织有关政府部门、学校、企业、产业园区承接重点任务，明确各重点任务牵头建设单位（以下简称建设单位），根据各重点任务建设指南的要求，自主开展建设，接受监督调度。各项目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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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台市级重点任务实施方案，同步启动市级项目立项建设，并做

好省级项目推荐工作。

省级项目认定，由省教育厅协同相关部门在校级项目申报、

市级项目推荐基础上，分类组织专家认定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

的高水平建设项目，并予以省级认定和支持。省级建设项目可在

推荐限额内分年度（2023-2025 年）进行申报。

国家级项目推荐，按照教育部分配限额，在省级项目库中择

优推荐。

（三）考核激励

各地、各校每年提交年度工作报告，定期填报绩效数据，持

续开展项目建设。省教育厅每年通报工作进展，并将重点任务建

设情况作为支持高职“双高计划”建设、中职“双优计划”建设、

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分配和新一轮重大改革试点项

目布局的重要依据。

三、省级项目安排

（一）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

到 2025 年，全省建设 10 个左右市域产教联合体。

推荐范围：由地方政府（或开发区管委会等）牵头组织申报，

每个市（州）至少申报 1个市域产教联合体。

时间安排：持续建设，成熟一个认定一个。此项目在管理平

台暂未开通，有意愿申报的市（州）按照已经印发的《关于开展

市域产教联合体遴选与推荐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将申报材料直接

报送至省教育厅。

（二）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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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25 年，全省建设 10 个左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。

推荐范围：共同体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，联合高水平高

等学校、职业学校、科研院所、上下游企业共同建设。支持原有

省级职教集团转型升级，也可围绕我省支柱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

业重新创建。

时间安排：持续建设，成熟一个认定一个。平台信息填报完

成后请与项目咨询联系人沟通确认。

（三）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

到 2025 年，全省建设不少于 100 个学校实践中心、10 个公

共实践中心和 20 个企业实践中心。

推荐范围：学校实践中心（学校牵头申报），长春市推荐不

超过 15 个、吉林市推荐不超过 10 个、其他市（州）推荐不超过

3个；国家“双高计划”学校推荐不超过 6个、省“双高计划”

高职学校推荐不超过 3个、其他高职学校推荐不超过 2个；公共

实践中心（市、县政府或政府组成部门牵头申报），对接区域支

柱产业，长春市至少建设 3个公共实践中心、吉林市至少建设 2

个公共实践中心、其他市（州）至少建设 1个公共实践中心；企

业实践中心（企业牵头申报），各地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，至少

建设 2个企业实践中心。

时间安排：2023 年 10 月 8 日前完成省级项目推荐和平台填

报；2024 年以后每年 9月 30 日前完成平台填报。绩效数据采集，

2023 年起每年 11 月 1 日—12 月 15 日。

（四）建设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

到 2025 年，全省建设 50 个左右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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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范围：长春市推荐不超过 5 个、吉林市推荐不超过 3

个、其他市（州）推荐不超过 2个；国家“双高计划”学校推荐

不超过 5个、省“双高计划”高职学校推荐不超过 3个、其他高

职学校推荐不超过 1个。原 203 个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主持单

位如有建设意愿，均需重新注册申报，不占学校推荐限额。

时间安排：2023 年 8 月 22 日前完成省级项目推荐和平台填

报；2024 年起每年 6月 30 日完成平台填报。绩效数据采集，2023

年起每年 11 月 1 日-12 月 15 日。

（五）建设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

到 2025 年，全省建设 20 个左右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。

推荐范围：第一批入选和第二批已推荐的数字校园试点学

校，对接“全国职业教育智慧大脑院校中台”且已开始数据上

报，积极参与“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”建设，持续提供优

质数字化资源。

时间安排：2023 年 8 月 22 日前完成省级项目推荐和平台填

报；2024 年起每年 6月 30 日前完成平台填报。绩效数据采集，

2023 年起每年 11 月 1 日-12 月 15 日。

（六）建设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

到 2025 年，全省建设 50 个左右省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

地。

推荐范围：长春市推荐不超过 5 个、吉林市推荐不超过 3

个、其他市（州）推荐不超过 2个；国家“双高计划”学校推荐

不超过 5个、省“双高计划”高职学校推荐不超过 3个、其他高

职学校推荐不超过 1个。215 个国家级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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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训基地培育项目和已纳入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

监测范围的 211 个省级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项目

按照本次建设要求重新填报任务书，不占学校推荐限额。

时间安排：2023 年 8 月 22 日前完成省级项目推荐和平台填

报；2024 年以后每年 6月 30 日前完成平台填报。绩效数据采集，

2023 年起每年 11 月 1 日—12 月 15 日。

（七）开展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建设

到 2025 年，全省建设 200 门左右省级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

程。

推荐范围：申报课程须为专业核心课程。在线核心课程，已

入选的省级、国家级在线精品课程。线下核心课程，支持学校积

极申报线下实践类课程，长春市推荐不超过 5门、吉林市推荐不

超过 3门、其他市（州）推荐不超过 2门；国家“双高计划”学

校推荐不超过 5门、省“双高计划”高职学校推荐不超过 3门、

其他高职学校推荐不超过 1门。全省择优向教育部推荐 5门，其

中中职 2门、高职 3门，中高职一体化（5年制高职）课程根据

实际情况归入中职或高职类。

时间安排：2023 年 9 月 12 日前完成省级项目推荐和平台填

报，省级认定 2023 年 9 月 13 日—10 月 23 日。

（八）开展职业教育优质教材建设

推荐范围：推荐教材应为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

名单范围内教材，名单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“十四五”

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3〕19 号）

附件 1和《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奖励的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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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》（国教材〔2021〕6 号）附件 2中职、高职类。省级规划教

材遴选工作另行通知。

时间安排：2023 年 9 月 12 日前完成省级项目推荐和平台填

报，省级认定 2023 年 9 月 13 日—10 月 23 日。

（九）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建设

到 2025 年，全省建设 50 个左右省级典型生产实践项目。

推荐范围：项目内容立足校企协同育人，引入企业真实课题

和项目，校企共同开发实施实践项目，促进学生在真实职业环境

中学习应用知识、技术和技能，项目建设可与现代学徒制实施和

现场工程师培养项目相结合。每个市（州）可推荐 2-3 项、国家

“双高计划”学校推荐不超过 3项、省“双高计划”高职学校推

荐不超过 2项、其他高职学校推荐不超过 1项。

时间安排：2023 年 9 月 12 日前完成省级项目推荐和平台填

报，省级认定 2023 年 9 月 13 日—10 月 23 日。

（十）开展具有国际影响的职业教育标准、资源和装备建设

推荐范围：项目要求由我国职业教育领域机构牵头制定，体

现产教融合特征，突出校企联合开发，经过国（境）外一定周期

的实际应用，能够引领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高质量、规范化、

可持续发展。省级项目不设推荐限额，全省择优推荐国家级项目

认定标准、装备各不超过 5个，建设和认定资源不超过 10 个。

时间安排：2023 年 9 月 12 日前完成省级项目推荐和平台填

报，省级认定 2023 年 9 月 13 日—10 月 23 日。

（十一）建设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

推荐范围：坚持“教随产出、产教同行”，立足学校骨干（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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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）专业，“走出去”和“引进来”相结合，有组织打造具有中

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项目、海外职业技术学院和海外应用

技术大学，培养一批适应国际化教学需要的职教师资，培养一批

服务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。

时间安排：待教育部公布建设指南后另行通知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注册登记

1.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管理公共信息服务平台，采取“建

设单位推荐、省级审核、国家认定”三级管理模式，注册单位均

为参与省级项目推荐单位，填报信息应为省级项目推荐信息。平

台暂未开通校级、市级项目管理权限。中职学校省级推荐项目，

由各地教育局根据本地限额通知立项学校进行平台填报；高职学

校省级推荐项目，由本校根据限额进行平台填报。

2.各建设单位参照《用户注册和登录操作说明》（附件 2），

及时登陆管理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zj.chinaafse.cn/），进行单

位注册登记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

2023 年 9 月 10 日前，各地、各高职学校报送重点任务落实

方案。每年 11 月 20 日前，各地、各高职学校完成《年度重点任

务总结报告》。立项为省级、国家级的项目建设单位，每年 12 月

1 日前通过管理平台填报建设项目绩效数据，撰写并上传年度工

作报告。

以上材料加盖教育局或学校公章，编辑 PDF 扫描版，注明联

系人及联系方式，发送至邮箱 jlsjytzcc@163.com。

http://zj.chinaafse.cn/，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予以公布。各地各校要积极组织有关政府部门、学校、企业、产业园区承接重点任务，明确各重点任务牵头建设单位（以下简称建设单位），根据各重点任务建设指南的要求，自主开展建设，接受监督调度。各项目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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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省教育厅职成处赵新雅，0431-82729653。

附件：1.重点任务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2.用户注册和登录操作说明

3.重点任务建设指南

吉林省教育厅

2023 年 8 月 14 日

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3年 8月 14日 印〓


